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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浙江省江山市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政协办〔2020〕51 号

政协江山市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提案工作评价问效活动的

通 知

本会研究室、各专委会，政协各参加单位、委员活动组，各提

案承办单位：

为切实推进提案工作提质增效，根据市委市政府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市委办〔2013〕

60 号）精神和市政协《提案工作提质增效推进办法》（政协办

〔2020〕3 号）相关规定，经市政协主席会议研究，决定开展

2020 年度提案工作评价问效活动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指标

提案质量评价指标 4 项，提案办理质量评价指标 9 项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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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分制形式进行评价打分（见附件 1）。其中，“办理面商”以面

商记录为主要依据，“办理创新”重点关注“请你来协商”、集

体面商等活动,“问题解决”注重办理提案的举措和成效。在提

案质量评价中，重点提案另加 5 分附加分，在提案办理质量评

价中，按提案主办件数每件附加 0.5 分。

二、评价办法

1、主办单位评价提案质量。主办单位对所主办的提案件进

行评价打分（填附件 2）。为减少尺度把握造成的主观影响，若

主办单位打分比第三方打分高出 10 分及以上的，主办单位打分

作无效处理。

2、委员活动组评价提案办理质量。委员活动组集体评价本

组相关提案的办理质量。其中，委员个人提案由所在组评价，

委员联名及并案提案由领衔人所在组评价，政协参加单位和专

委会集体提案由提案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联系人所在组评

价。评价内容包括面商情况、办理落实情况和意见反馈情况，

对照附件 1 中“提案办理质量评分”第 3、7、9 项，在听取介

绍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所有委员独立填写打分表（见附件 3）。

对办理不满意的提案（39 分以下）应说明理由，对所有评价的

提案均可提出深化办理的意见建议。

3、第三方评价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。从政协人才库中选取

相关人员组成专家组，对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进行第三方评价。

提案质量评价对附件 1 中的 4 项指标全部打分，提案办理质量

评价仅对附件 1 中的第 7 项“问题解决”情况打分。专家组成

员不参与其本人提案质量及其所在单位提案办理质量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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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政协委室和参加单位推荐性评价。政协各委室和各参加

单位，对提得好和办得好的提案进行推荐性评价打分（填附件 2、

3），对情况掌握不清楚的评分项可不打分。本单位和本单位成

员的提案不得推荐。

5、政协提案委集体评审。提案委对前述四项评价结果进行

汇总，得分项有缺项的按实有项统计，计入附加分后得出初评

分，最后以 10 分权重进行集体评审民主打分，取平均后加上初

评分得出综合评价分。

三、结果运用

综合评价得分作为优秀提案和提案先进承办单位评比的主

要依据。优秀提案控制在提案总数的 8%以内，先进承办单位控

制在主办单位总数的 20%以内，评优评先结果在有关会议上公布

表彰。提案质量评价结果反馈给提案者，提案办理质量评价结

果反馈给各主办单位并抄送市委办或市府办。

四、活动步骤

1、主办单位填报办理情况、评价提案质量（9 月上中旬）。

在政协提案处理信息系统上传提案办理措施和提案建议的采纳

落实情况（即提案办理情况一览表），9 月 20 日前完成上传，逾

期未完成的按办复不及时予以扣分。同时，对所主办的提案进

行质量评价打分（填附件 2），9 月底前报送书面材料。

2、委员活动组评价（9 月下旬）。评价相关提案办理情况，

统计平均分，提出深化办理意见，由各小组负责人上报。

3、初评意见反馈与落实（10 月）。提案委对初评提出的深

化办理意见进行梳理，由市政协办反馈给相关主办单位作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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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深化落实，主办单位于 11 月 20 日前就深化办理情况向市委

办或市府办（按归口确定）、市政协办、提案者作出书面回复，

并在提案处理信息系统答复页面追加上传。

4、第三方评价（11 月）。由提案委组织。

5、政协委室和参加单位推荐性评价（11 月）。由各单位按

要求自主推荐，数量不限。

6、政协提案委评审（11 月下旬）。

7、政协主席会议评优评先（12 月）。

8、终评结果反馈（次年全会前和提案交办会）。

请政协各委室、各参加单位、委员活动组和提案主办单位

认真组织开展评价问效活动，按要求及时报送相关材料。

附件：1、2020 年提案工作评价打分标准

2、2020 年提案质量评价打分表

3、2020 年提案办理质量评价打分表

报送：本会各主席，离岗在职领导，秘书长。

抄送：市委办、市府办，存档。

政协江山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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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0 年提案工作评价打分标准
类

别

序

号
评议内容 评分标准

提

案

质

量

评

分

1
问题分析深度

（20）

问题全面、客观、深刻 15～20 分；分析有一定深度 10～15 分；

分析不透或与实际出入较大 10 分以下。

2
建议采纳价值

（25）

建议内容有前瞻性，采纳后对推动相关工作意义较大 20～25

分；建议内容有一定采纳价值 10～20 分；所提建议已过时或缺

乏实质性意义 10 分以下。

3
办理可操作性

（25）

所提建议基本可直接应用 20～25 分；建议内容作适当调整后可

用 10～20 分；所提建议难以采纳 10 分以下。

4
提案产生实效

（30）

所提建议已得到较好采纳并产生或预计将会产生良好效果

20～30 分；建议部分采纳或产生的效果和预期不很明显 10～20

分；所提建议难以采纳或难以产生效果 10 分以下。

提

案

办

理

质

量

评

分

1 组织领导（5）
集体研究、承办体系合理完善、责任到人4～5分；集体研究、承办

体系欠完善2～3分；无集体研究或承办体系不明确2分以下。

2 制度建设（5）
办理制度完善，内容全面 5分，有办理制度，但欠完善有效 4

分，制度不完善 3分以下。

3 办理面商（15）
办前、办中、办后多次面商 12～15 分；提办双方少于三次面商

6～11 分；电话等形式沟通 5分以下。

4 按期办理（10）
提案交办之日起 3个月内办复 10 分，超期适当扣分（经批准的

除外）。

5 答复规范（5）

答复件格式规范，内容针对性强，信息系统上传项目齐全 4～

5分；答复件格式规范，内容针对性欠缺或信息系统上传内容

不全 2～3分；答复件格式不规范或答复内容缺乏针对性或信息

系统上传明显不规范 2分以下。

6 整理归档（5）
办理方案、复函、总结等相关资料归档齐全、规范 5分，欠缺

的酌情扣分。

7 问题解决（45）

A 类提案问题解决措施有力、效果显著，B类提案该解决的已解

决、一时不能解决的有详实计划，C类提案能充分说明理由的，

31～45 分；A类提案问题基本解决、B类提案问题解决和计划

较一般、C类提案理由尚充分的11～30分；A类提案问题解决不理想、

B类提案计划不明确、C类提案理由不充分的10分以下。

8 办理创新（5）
办理过程中有走访、座谈、通报、多方参与办理等创新举措的

视情给分，没有创新不得分。

9 意见反馈（5）
按规定向提案者反馈意见，向市委、市政府、市政协报送答复

意见的视情给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

—6—

附件 2

2020 年提案质量评价打分表

评价人： 类别：□专家组 □承办单位 □政协委室 □政协参加单位

提案号 案 由

评价打分

问题分析

深度（20）

建议采纳

价值（25）

办理可操

作性（25）

提案产生

实效（30）
合计



—7—

附件 3

2020 年提案办理质量评价打分表

评价人： 类别：□专家组 □委员组 □政协委室 □政协参加单位

提案

号
案由

1 2 3 4 5 6 7 8 9

合

计
组织

领导

(5)

制度

建设

(5)

办理

面商

(15)

按期

办理

(10)

答复

规范

(5)

整理

归档

(5)

问题

解决

(45)

办理

创新

(5)

意见

反馈

(5)

平均

不满

意理

由及

意见

建议

说明：专家组填第 7 项，提案者填 3、7、9项，政协委室和参加单位填知情项。


